


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

质文化遗产法》《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》规定和上级有关

文件要求，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，贯彻“保护为主、

抢救第一、 合理利用、传承发展” 的工作方针， 扎实做好非物质

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保护、传承工作，切实提升非物质文化遗

产系统性保护水平，使优秀传统文化得以有效传承和发扬光大。

附件： 1. 微山县第五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

2. 微山县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

项目名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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